
附
件
２

聊
城

市
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行

动
工

作
方

案
( ２
０１

９
－
２０

２１
年

) 重
点

任
务

分
工

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
要
求

责
任

单
位

实
施

重
点

培
训

项
目

对
“ 五

类
人

员
” 开

展
就

业
技

能
培

训
.

面
向

化
解

钢
铁

煤
炭

煤
电

行
业

过
剩

产
能

企
业

失
业

人
员

、 建
档

立
卡

贫
困

劳
动

力
、 即

将
刑

满
释

放
人

员
、 强

制
隔

离
戒

毒
人

员
、 黄

河
滩

区
迁

建
居

民
等

开
展

项
目

制
培

训
.

面
向

城
乡

新
成

长
劳

动
力

开
展

劳
动

预
备

制
培

训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 市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推
动

企
业

建
立

健
全

职
工

培
训

制
度

, 广
泛

开
展

企
业

新
录

用
职

工
岗

前
培

训
、 职

工
岗

位
技

能
提

升
培

训
、 企

业
新

型
学

徒
制

和
现

代
学

徒
制

培
训

、 困
难

企
业

职
工

转
岗

转
业

培
训

、 预
防

规
模

性
失

业
风

险
特

别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等

.
围

绕
新

旧
动

能
转

换
重

大
工

程
和

产
业

转
型

升
级

需
要

, 支
持

五
大

传
统

产
业

及
四

大
新

兴
产

业
急

需
紧

缺
人

才
参

加
“ 金

蓝
领

” 培
训

项
目
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科

技
局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 市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局

、 市
应

急
局

、 市
国

资
委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 团
市

委
、 市

妇
联

、 市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实
施

失
业

保
险

援
企

稳
岗

“ 护
航

行
动

”,
开

展
失

业
保

险
支

持
技

能
提

升
“ 展

翅
行

动
”,

享
受

失
业

保
险

待
遇

期
间

的
就

业
困

难
人

员
、 零

就
业

家
庭

成
员

参
加

培
训

期
间

按
规

定
给

予
生

活
费

补
贴

.
市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局

实
施

全
日

制
高

等
院

校
在

校
生

职
业

培
训

“ 三
个

一
”(

一
次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、 一
次

创
业

能
力

培
训

、 一
次

就
业

能
力

实
训

) 能
力

培
养

计
划

.
将

与
企

业
签

订
一

年
以

上
劳

动
合

同
的

择
业

期
内

高
校

毕
业

生
纳

入
新

型
学

徒
制

培
训

范
围

.
支

持
大

学
生

在
校

期
间

“ 试
创

业
”,

并
给

予
创

业
培

训
和

创
业

担
保

贷
款

政
策

支
持

.

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 驻
聊

高
校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推
进

开
展

新
型

职
业

农
民

培
育

工
作

.
加

大
农

村
转

移
就

业
劳

动
者

培
训

力
度

.
为

农
产

品
种

植
加

工
、 现

代
农

业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等

提
供

优
质

培
训

服
务

.
推

进
“ 春

潮
行

动
”“

新
生

代
农

民
工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计
划

”“
求

学
圆

梦
行

动
”“

农
民

工
等

人
员

返
乡

创
业

五
年

行
动

计
划

” 等
专

项
计

划
.

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民

政
局

、 市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 团
市

委
、 市

妇
联

、 市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持
续

实
施

“ 雨
露

计
划

”.
实

施
扶

贫
工

作
重

点
村

创
业

致
富

带
头

人
培

训
工

程
.

落
实

生
产

经
营

主
体

吸
纳

贫
困

劳
动

力
以

工
代

训
补

贴
、 贫

困
劳

动
力

参
加

项
目

制
培

训
期

间
生

活
费

补
贴

等
政

策
.

实
施

山
东

省
技

工
院

校
服

务
脱

贫
攻

坚
工

作
行

动
计

划
.

市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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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
要
求

责
任

单
位

实
施

重
点

培
训

项
目

将
灵

活
就

业
家

政
服

务
人

员
纳

入
职

业
培

训
补

贴
范

围
, 支

持
东

昌
学

院
教

育
系

家
政

专
业

扩
大

人
才

培
养

规
模

, 鼓
励

职
业

院
校

开
设

家
政

服
务

相
关

专
业

.
支

持
家

政
企

业
举

办
家

政
服

务
类

职
业

培
训

机
构

.
实

施
巾

帼
家

政
服

务
专

项
培

训
工

程
, 对

新
上

岗
家

政
服

务
人

员
普

遍
开

展
岗

前
培

训
, 在

岗
家

政
服

务
人

员
每

两
年

至
少

得
到

１
次

“ 回
炉

” 培
训

.

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商

务
投

资
促

进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妇

联
、 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、 市

民
政

局
、 驻

聊
高

校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对
退

役
军

人
开

展
适

应
性

培
训

、 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、 就
业

创
业

培
训

.
退

役
军

人
在

退
役

后
可

选
择

接
受

一
次

免
费

( 免
学

杂
费

、 免
住

宿
费

、 免
技

能
鉴

定
费

) 职
业

技
能

类
培

训
, 并

享
受

生
活

补
助

.
落

实
退

役
军

人
学

历
提

升
优

惠
政

策
.

持
续

开
展

“ 送
岗

位
进

军
营

”“
退

役
军

人
就

业
直

通
车

” 等
活

动
.

市
退

役
军

人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鼓
励

创
业

培
训

机
构

调
整

完
善

创
业

培
训

课
程

, 开
发

针
对

不
同

群
体

的
课

程
体

系
.

将
注

册
期

３
年

以
内

的
个

体
工

商
户

经
营

者
、 小

微
企

业
法

人
纳

入
创

业
培

训
补

贴
范

畴
.

针
对

初
创

企
业

、 小
微

企
业

、 高
科

技
企

业
等

需
求

, 加
大

创
业

培
训

服
务

力
度

.
每

年
优

选
不

超
过

２０
０

名
初

创
及

小
微

企
业

负
责

人
参

加
“ 创

业
训

练
营

” 活
动
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科

技
局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 团
市

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广
泛

举
办

创
新

创
业

大
赛

, 开
展

创
业

成
果

展
示

、 创
业

典
型

推
介

、 创
业

投
融

资
对

接
等

活
动

.
组

织
开

展
各

行
业

、 各
层

次
职

业
技

能
竞

赛
活

动
, 加

强
集

训
基

地
建

设
.

组
织

实
施

“ 水
城

工
匠

” 选
树

、 劳
模

和
先

进
工

作
者

选
拔

推
荐

和
评

选
表

彰
等

工
作
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科

技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实
施

高
危

行
业

领
域

安
全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.
加

强
快

递
从

业
人

员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.

打
造

“ 工
友

创
业

”、
农

村
青

年
创

业
致

富
“ 领

头
雁

” 培
养

、 巾
帼

致
富

带
头

人
培

训
、 残

疾
人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计
划

等
培

训
项

目
或

品
牌

.

市
应

急
局

、 市
邮

政
管

理
局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 团
市

委
、 市

妇
联

、
市

残
联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构
建

多
元

供
给

载
体

支
持

企
业

大
规

模
开

展
职

工
培

训
, 鼓

励
企

业
依

法
建

立
培

训
中

心
、 企

业
大

学
、 实

训
中

心
、 教

学
工

厂
、 高

技
能

人
才

培
养

基
地

, 举
办

或
参

与
举

办
各

类
职

业
院

校
.

支
持

对
劳

务
派

遣
人

员
开

展
企

业
职

工
岗

培
训

, 落
实

就
业

补
助

资
金

对
困

难
企

业
开

展
转

岗
转

业
培

训
进

行
支

持
政

策
.

落
实

新
型

学
徒

制
培

训
政

策
.

市
国

资
委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、 市
总

工
会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鼓
励

职
业

院
校

积
极

承
担

政
府

补
贴

性
培

训
任

务
、 向

社
会

提
供

有
偿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服
务

.
在

核
定

职
业

院
校

绩
效

工
资

总
量

时
, 应

向
承

担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工

作
的

单
位

倾
斜

.
允

许
职

业
院

校
将

一
定

比
例

的
培

训
收

入
纳

入
学

校
公

用
经

费
, 学

校
培

训
工

作
量

可
按

２５
％

比
例

折
算

成
全

日
制

学
生

培
养

工
作

量
.

职
业

院
校

在
内

部
分

配
时

, 应
向

承
担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工
作

的
一

线
教

学
人

员
倾

斜
.

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 市
退

役
军

人
局

、 市
国

资
委

、 市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 团
市

委
、 市

妇
联

、 市
残

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鼓
励

民
办

培
训

机
构

公
平

参
与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, 保
障

其
与

公
办

同
类

机
构

在
政

府
购

买
服

务
、 校

企
合

作
等

方
面

享
受

同
等

待
遇

.
政

府
补

贴
的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项
目

全
部

向
具

备
资

质
的

各
类

院
校

、 培
训

机
构

开
放

.
鼓

励
培

训
机

构
优

化
信

用
、 提

高
质

量
、 提

升
层

次
, 支

持
注

册
培

训
品

牌
、 扩

大
社

会
影

响
力

.
支

持
市

外
培

训
机

构
在

我
市

依
法

单
独

或
联

合
设

立
培

训
机

构
, 针

对
市

场
需

求
引

入
优

秀
师

资
、 设

置
优

势
专

业
、 改

进
教

学
方

法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民

政
局

、 市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局

、 市
财

政
局

、 市
行

政
审

批
局

、 市
市

场
监

管
局

、 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 市
应

急
局

、 市
退

役
军

人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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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
要
求

责
任

单
位

完
善

考
核

评
价

方
式

落
实

国
家

职
业

资
格

目
录

制
度

, 严
格

执
行

职
业

技
能

鉴
定

、 专
项

职
业

能
力

考
核

流
程

和
制

度
规

定
.

完
善

在
线

考
务

管
理

系
统

、 网
上

证
书

查
询

系
统

等
信

息
平

台
, 优

化
职

业
技

能
考

核
鉴

定
服

务
管

理
方

式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鼓
励

用
人

单
位

、 职
业

院
校

、 社
会

培
训

评
价

组
织

申
报

职
业

技
能

等
级

认
定

机
构

.
市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局
、 市

教
育

体
育

局
、 市

发
展

改
革

委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支
持

用
人

单
位

结
合

自
身

功
能

定
位

和
发

展
方

向
评

价
人

才
, 促

进
人

才
评

价
与

培
养

、 使
用

、 激
励

等
相

衔
接

.
鼓

励
企

业
按

规
定

开
展

技
能

人
才

自
主

评
价

工
作

.
专

业
技

术
人

员
取

得
相

关
专

业
技

术
类

职
业

资
格

、 符
合

相
应

职
称

评
价

标
准

条
件

的
, 可

视
同

其
具

备
相

应
系

列
和

层
级

的
职

称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发

展
改

革
委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健
全

统
筹

管
理

机
制

各
部

门
( 团

体
) 职

能
范

围
内

的
培

训
项

目
、 特

色
培

训
计

划
报

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办

公
室

汇
总

后
, 每

年
定

期
向

社
会

公
布

.
市

统
一

制
定

并
发

布
重

点
产

业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指

导
目

录
、 一

般
性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目
录

、 劳
动

者
培

训
需

求
目

录
和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机
构

目
录

“ 四
个

目
录

”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教

育
体

育
局

、 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、 市
农

业
农

村
局

、 市
退

役
军

人
局

、 市
商

务
投

资
促

进
局

、 市
住

房
城

乡
建

设
局

、 市
扶

贫
开

发
办

、 市
总

工
会

、
团

市
委

、 市
妇

联
、 市

残
联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推
动

建
立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基
础

公
共

服
务

平
台

, 建
立

部
门

间
的

大
数

据
共

享
机

制
, 落

实
以

身
份

证
号

码
为

唯
一

标
识

的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实

名
制

管
理

制
度

.
探

索
建

立
城

乡
劳

动
者

职
业

培
训

电
子

档
案

.
落

实
工

作
情

况
季

报
、 年

报
制

度
, 各

县
( 市

、 区
)、

市
属

开
发

区
、 各

部
门

( 团
体

) 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工
作

开
展

情
况

纳
入

就
业

和
保

障
农

民
工

工
资

支
付

工
作

考
核

范
围
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统
筹

社
会

各
类

培
训

资
源

.
打

造
示

范
性

公
共

实
训

基
地

.
加

强
职

业
院

校
和

培
训

机
构

师
资

队
伍

建
设

, 探
索

建
立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师
资

信
息

库
.

推
广

“ 互
联

网
＋

”、
职

业
培

训
包

等
先

进
职

业
培

训
模

式
.

落
实

职
业

培
训

机
构

年
度

绩
效

评
价

制
度
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对
纳

入
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行

动
的

各
类

培
训

项
目

, 按
规

定
给

予
培

训
补

贴
.

符
合

条
件

的
劳

动
者

参
加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, 取
得

职
业

资
格

证
书

、 职
业

技
能

等
级

证
书

、 专
项

职
业

能
力

证
书

、 培
训

合
格

证
书

、
特

种
作

业
操

作
证

书
后

, 按
照

每
人

每
年

不
超

过
３

次
、 同

一
职

业
同

一
等

级
不

得
重

复
的

标
准

享
受

培
训

补
贴

.
超

过
法

定
退

休
年

龄
、 不

具
备

按
月

领
取

养
老

金
资

格
的

人
员

, 可
自

愿
报

名
参

加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并

享
受

培
训

补
贴

.
各

部
门

( 团
体

) 按
照

“ 同
类

工
种

、 同
一

等
级

、 同
等

补
贴

” 的
原

则
, 制

定
并

发
布

本
部

门
、 本

系
统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标
准

目
录

.
根

据
各

培
训

项
目

相
应

文
件

规
定

的
资

金
来

源
和

管
理

办
法

, 加
大

职
业

培
训

补
贴

、 生
活

费
补

贴
等

相
关

补
贴

资
金

统
筹

和
管

理
力

度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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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任
务

工
作

要
求

责
任

单
位

强
化

保
障

措
施

各
县

( 市
、 区

)、
市

属
开

发
区

要
加

强
对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工
作

的
组

织
领

导
, 将

其
作

为
重

要
民

生
工

程
, 切

实
承

担
主

体
责

任
.

市
直

有
关

部
门

( 团
体

) 组
织

实
施

本
系

统
、 本

领
域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相
关

工
作

.
各

县
( 市

、 区
)、

市
属

开
发

区
、 市

直
有

关
部

门
( 团

体
) 应

结
合

实
际

制
定

具
体

落
实

措
施

,
并

报
市

就
业

工
作

联
席

会
议

办
公

室
备

案
.

各
县

( 市
、 区

) 政
府

、 市
属

开
发

区
管

委
会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和

市
农

民
工

工
作

联
席

会
议

承
担

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统
筹

协
调

职
责

, 具
体

负
责

培
训

计
划

分
解

、 数
据

信
息

汇
总

、 任
务

督
促

落
实

等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落
实

企
业

足
额

提
取

职
工

教
育

经
费

的
法

定
职

责
, 确

保
其

中
６０

％
以

上
用

于
一

线
职

工
培

训
, 落

实
将

企
业

职
工

教
育

经
费

税
前

扣
除

额
提

高
至

工
资

薪
金

总
额

８
％

的
税

收
政

策
.

统
筹

使
用

就
业

补
助

资
金

、 创
业

带
动

就
业

扶
持

资
金

、 专
项

培
训

资
金

、 职
工

教
育

经
费

、 失
业

保
险

基
金

等
, 用

于
职

业
技

能
提

升
行

动
, 形

成
资

金
合

力
.

市
级

和
各

县
( 市

、 区
)、

市
属

开
发

区
要

在
社

会
保

障
基

金
财

政
专

户
中

单
独

建
立

“ 职
业

技
能

提
升

行
动

专
账

”,
实

行
分

账
核

算
、 专

款
专

用
.
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财

政
局

、 市
税

务
局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
对
纳

入
培

训
项

目
清

单
的

项
目

进
行

绩
效

考
评

, 定
期

开
展

绩
效

评
估

.
依

法
加

强
培

训
资

金
监

督
管

理
, 定

期
向

社
会

公
开

资
金

使
用

情
况

, 加
强

监
督

检
查

、 专
项

审
计

、 风
险

防
控

等
工

作
, 保

障
资

金
安

全
和

效
益

, 对
骗

取
、 套

取
补

贴
资

金
的

单
位

和
个

人
依

法
依

纪
严

惩
.

对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工

作
中

出
现

的
失

误
和

问
题

区
分

不
同

情
况

对
待

, 对
符

合
容

错
免

责
情

形
的

及
时

消
除

负
面

影
响

, 保
护

工
作

落
实

层
面

干
事

担
当

的
积

极
性

.

各
县

( 市
、 区

) 政
府

、 市
属

开
发

区
管

委
会

、 市
财

政
局

、 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局

、 市
审

计
局

等
按

职
责

分
工

负
责

开
展

政
策

宣
讲

进
企

业
、 进

学
校

、 进
乡

村
, 提

升
行

动
送

政
策

、 送
技

能
、 送

服
务

活
动

.
弘

扬
工

匠
精

神
和

劳
模

精
神

, 营
造

崇
尚

技
能

、 鼓
励

创
造

的
社

会
氛

围
.

各
县

( 市
、 区

) 政
府

、 市
属

开
发

区
管

委
会

、 市
就

业
工

作
联

席
会

议
成

员
单

位
及

各
行

业
企

业
等

按
职

责
分

工
负

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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